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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宏伟供应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修订内容 

为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根据《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

督管理办法》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

等相关规定，公司拟修订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部分条款，修

订对照如下： 

 

原规定 修订后 

第十八条  召集人应当在年度股东大会召开20日前

书面通知各股东,临时股东大会应当于会议召开 15

日前书面通知各股东。  

公司在计算起始期限时，不应当包括会议召开当日。 

 

第十八条  召集人应当在年度股东大会召开20日前

以公告的方式通知各股东,临时股东大会应当于会议

召开 15 日前以公告的方式通知各股东。  

公司在计算起始期限时，不应当包括会议召开当日。 

 

第二十二条  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后,无正当理由,股

东大会不得延期或取消,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提案

不得取消。一旦出现延期或取消的情形，召集人应

第二十二条  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后,无正当理由,股

东大会不得延期或取消,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提案

不得取消。确需延期或者取消的，公司应当在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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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在原定召开日前至少2个工作日通知并说明原因。 大会原定召开日前至少 2 个交易日公告，并详细说

明原因。 

第四十六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

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

一票表决权。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份

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第四十六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

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

一票表决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

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 

第五十二条  除累积投票制外，股东大会对所有提

案应当逐项表决，对同一事项有不同提案的，将按

提案提出的时间顺序进行表决。除因不可抗力等特

殊原因导致股东大会中止或不能作出决议外，股东

大会将不会对提案进行搁置或不予表决。 

 

第五十二条  除累积投票制外，股东大会对所有提

案应当逐项表决，对同一事项有不同提案的，将按

提案提出的时间顺序进行表决，股东在股东大会上

不得对同一事项不同的提案同时投同意票。除因不

可抗力等特殊原因导致股东大会中止或不能作出决

议外，股东大会将不会对提案进行搁置或不予表决。 

 

 

除上述修订外，原《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其他条款内容保持

不变，前述内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修订原因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提高公司规范运作及科学决策

水平，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

督管理办法》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

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对《股东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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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备查文件 

（一）《浙江宏伟供应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决议》 

浙江宏伟供应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3月 26日 

事规则》 进行修订。 


